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本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

2.“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明不满足按响应

文件作无效处理的条款。

3. 不需要供应商对采购需求响应为具体数值的，此采购需求的数值后将以◆号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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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宁市社

会福利院

医疗康复

楼和学校

综合楼消

防设施设

备增设项

目

项 1

1、建设内容：本工程为南宁市社会福利院医

疗康复楼和学校综合楼消防工程改造，本次为 1、2、

5 层消防工程改造，3 层和 4 层不在本次改造范围

内，已预留相关端口供 3～4 层接入。本次消防工

程改造包括消防应急照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

防电源监控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消火栓给水系

统、喷淋给水系统。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范围内

包含的内容。

▲2、要求工期：35 日历日。

▲3、质量要求：达到国家现行验收规范合格

标准。

798378.76 建筑业



4、建设地点：南宁市社会福利院

5、施工组织设计：供应商应根据设计施工图

纸、工程量清单进行施工组织设计，至少包含主要

施工方法、拟投入的主要物资计划、劳动力安排计

划、确保工程质量的技术组织措施、确保安全生产

的技术组织措施、确保工期的技术组织措施、确保

文明施工的技术组织措施等内容。

6、技术标准：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行业

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商务条款

◆▲一、合同签订期：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5日内。

▲二、验收方式：现场验收。

▲三、付款方式：双方签定合同后建设单位按合同总价先预支付至合同价的 30%。项目完成后

(除了连接提升改造项目消防水池部分)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70%。项目验收达到质量要求且通过

消防部门验收合格，发包人按南宁市相关规定进行结算，待款项到位，发包人自收到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审定价款的 100%给承包人。

▲四、验收标准：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五、工程质量等级：合格。

▲六、本项目最低人员配备：项目经理 1 名，具有建筑工程或机电专业贰级及以上建造师且具

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B 类)；项目技术负责人 1 名，具备工程类专业中级及以上

职称；安全员 1 名，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 类）；施工员、质量员、材料员各

1 名，具有相应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并在有效期内。（须在首次响应文件中提

供以上拟投入人员的相关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

处理。）

▲七、质量缺陷责任期：24 个月。

八、合同价格形式：固定综合单价。

其他

1、供应商已标价工程量清单的项目编码（12 位）、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工程量

任何一处与招标工程量清单不一致的，响应文件作无效响应处理；

2、本项目采用多次报价方式，作最终报价时采购人将书面告知各供应商，供应商的最终报价

如有变动，则必须以工程量清单报价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的格式编制重新提交，供应商须

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并按时递交最终报价文件，否则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

3、本项目不发放工程量清单及图纸纸质版，由潜在供应商自行在“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



（https://www.gcy.zfcg.gxzf.gov.cn/）下载。

4、供应商提供的已标价工程量清单的工程名称以招标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名称“工程名称:

南宁市社会福利院医疗康复楼和学校综合楼消防设施设备增设项目”为准，响应文件中的项

目名称以“南宁市社会福利院医疗康复楼和学校综合楼消防设施设备增设项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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